关于社区矫正办公用房维修资金使用情况说明
    为了确保专项资金精准使用，我局先后于2020年10月20日和2020年12月1日召开两次局党组会, 进行了专题研究，一致同意维修改建。要求严格按程序和财经纪律办事，并明确了资金使用的范围和方式，同意对老旧矫正中心进行维修改造；选择坦渡镇长岭社区和羊楼司镇如斯村改建社区矫正工作站；釆用包工包料的方式。具体使用情况如下：
    1、矫正中心大厅大门更换（不锈钢钢化玻璃），4扇8.32
m²，包安装拆卸，共计7355.2元。
[bookmark: OLE_LINK3]    2、矫正中心和工作站室内、外裂脱墙体清除、刷新（高级环保材料、墙漆，粉刷三层），共966 m²，旧墙体清除工资4800元，共计31848元。
    3、矫正中心和工作站外墙、走廊、楼梯间涂刷民警蓝墙漆三次，165m²，共计11220元。
    4、矫正中心和工作站走廊和室内部分铝合金窗更换，117.6 m²，拆卸费用500元，包安装，共计31076元。
    5、矫正中心厕所改造，便池、洗脸盆、门、水管等更换、补漏，包括人工费，共计3008元。
    6、矫正中心楼梯扶手维修包焊接，共计350元。
    7、矫正中心和工作站标识、标牌添置更换，不锈钢标牌、制度牌、条幅包安装，共计3426元。
    8、工作站套门4扇更换包安装，拆卸200元，共计3800元。
    9、矫正中心和工作站室内外地板维修，60磁砖包清除、铺贴，86.4 m² ，共计6912元。
    10、卫生清理及垃圾转运，共计1000元。
共合计99995.2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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